
朝阳街路西

【读者反映】近日，有读者向本
报记者反映，运河区朝阳街朝阳门小
区附近，有一棵大树倒了，挡住了人行
便道和部分停车位。

“大树倒了，正好拦住南北方向的
人行便道，本来车可以通过的路现在
没法通行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把
大树清走。”

【现场调查】就此问题，记者来
到朝阳门小区附近，看到了倒在路边
的大树。

大树的北边有一片小广场，倒下
的树正好挡住通往小广场的路。大树
倒下后树冠伸到了朝阳街路边，挡住
了两个停车位。

大树的树根已经全部拔起裸露在
外，树坑周围的地砖也同时翘起，旁边
的地面也出现了凹凸不平的情况。

据附近居民介绍，大树是前几天
刮大风的时候倒的，对周围的道路通
行和停车造成了影响，行人在此路过

需绕道，车辆来往更不方便。
【相关部门】就此问题，记者联

系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
人员对大树的具体位置进行了记录，派
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将大树迁移。

记者再次来到现场看到，大树已被
移走，原来栽树的位置进行了清理，树
坑周围的地砖也重新铺设，与周围地面
找平，行人通行恢复了顺畅。

倒地挡路的大树被清理
本报记者 夏青 摄影报道

朝阳街路西躺倒挡路的
大树被清理……请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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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盏路灯白天也亮
光荣路社区：马上到现场查看

本报记者 夏青 摄影报道

热线 3155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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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映】近日，市民郭先生
向本报记者反映，通往运河区朝阳门小
区北门的小路上有十几盏路灯24小时
常明（左图）。

“路灯晚上亮挺便民，但是白天也
一直亮着，我感觉有些浪费。希望相关
单位白天把路灯关上，晚上再打开。”郭
先生说。

【现场问题】就郭先生反映的问
题，记者来到通往朝阳门小区北门的小
路边，在路口看到一直亮着的路灯。

记者看到，路灯安装在路北边的墙
上，白天也亮着，从路口一直往里走，到
运河区第一幼儿园附近，一共十几盏路
灯都是亮着的。

记者随机询问了一位从朝阳门小区
出来的居民。他表示，从他见到这些路灯

时，它们就是白天和晚上都亮着。
“有路灯便民是好事，但为了节约

一下资源，希望白天路灯能够关上。”郭
先生说。

【光荣路社区】就此问题，记者
联系了西环中街街道办事处光荣路社
区。社区工作人员将问题登记后，表示
马上到现场进行查看。

歇班去开会，路上出车祸算工伤吗
本报记者 夏青

【读者求助】近日，市民郑女士
向本报记者求助，她老伴今年65岁，半
年前在去单位开会的路上出了车祸，交
警部门认定的责任是双方各一半。在保
险公司定损后，她老伴要支付近3万元
的赔偿金。事后，郑女士向老伴单位提
出事故发生在去单位开会的路上，单位
应该支付部分赔偿金，但单位以老人出
车祸当天是歇班为由拒绝了她的要求。

“我想咨询一下律师，这件事情我老
伴算不算工伤，能不能要求单位承担相
应责任？”郑女士问。

【律师说法】就此问题，记者咨询
了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的李广玲律师。

李广玲说，这个问题需要分析工伤、

劳动关系、劳务关系等几个法律概念。
1.工伤，又称职业伤害、工作伤害，

指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或者与职业责
任有关的活动时所遭受的事故伤害和职
业病伤害。只要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
地点因工作原因造成的伤害或相关职业
病，都应该被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但是
工伤认定一般是以职工与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关系为前提。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
位与其招用的 60周岁以上的男性职工
或 55周岁以上的女性职工属于劳务关
系，非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是不能认定工
伤的。所以郑女士老伴不符合认定劳动
关系的年龄要求，故不属于工伤。

2.用人单位以歇班时间去开会的
路上为由拒绝认定工伤，理由不妥当。
如果受伤职工的年龄是符合 60周岁以

下的男性或 55周岁以下的女性的，那
么即便是在非工作日去单位加班开会，
都是属于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事务，发生
了非主责的交通事故，都应认定工伤或
视同工伤。

3.民法典规定了关于劳务关系中
的因执行公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用
人单位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并没有将

“在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责的交通事
故的情况”特别地确定为是执行公务。
所以用人单位没有法定义务对郑女士
老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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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老人推车

市民韩女士：前两天，我父亲骑三
轮车带两个孩子出门，走到一段上坡路
的时候，他下来推着车走。走着走着突
然觉得推车变轻松了，回头一看，有一
位小伙子在帮忙推车。借晚报感谢这位
热心的小伙子。

好心人帮忙找孩子

市民陈女士：前不久，我带着侄女
和小儿子晚上出去散步，走到彩虹桥附
近人多的地方，我儿子突然不见了。我
边喊边按原路返回寻找，一位在路边乘
凉的老人得知情况，也帮我一起喊孩子
的名字。一会儿工夫，孩子就跑了过来。
非常感谢老人的帮助。

钥匙丢失路人送还

市民黄女士：前两天，我出门的时
候没带包，把钥匙放在裤兜里便骑自行
车出去了。走到半路，一位骑电动车的
小姑娘追上我，说我的钥匙掉了。我一
摸裤兜，钥匙果然不见了。非常感谢小
姑娘把钥匙送还给我。

店员帮忙收拾玻璃碎片

市民刘女士：昨天，我出门吃饭时，
在饭店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玻璃水杯
打碎了。当时我怕玻璃碎片伤到人，就
到处寻找扫帚。这时，两位店员拿来墩
布和簸箕开始收拾。他们还怕我受伤，
不让我靠近，自己却用手把大块的玻璃
碎片捡到簸箕里，让我非常感动。借晚
报感谢这两位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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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民”活动进行时

新华区吴官屯村

起草《村规民约》

创文明城市 建美好家园

本报讯（记者 庞维双 通讯员 徐倩）日前，
新华区小赵庄乡吴官屯村起草《村规民约》，引
导村民把新风正气树起来。

今年以来，吴官屯村为了创建文明城市，因
地制宜走好“群众路线”，充分发挥文明实践阵
地宣传鼓劲作用。他们起草《村规民约》，对社会
治安、消防安全、村风民俗、邻里关系和婚姻家
庭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成立红白理事会，建立
健全制度，由村民推选出理事会会长和理事，纳
入《村规民约》。

每年推选“文明家庭”“党员示范户”“十星
文明户”“美丽庭院”，自觉贴牌亮身份，持续激
发群众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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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光县383省道和南吴路交叉口处9000平米商业土地，
黄金地段。地势优越，交通便利，车流人流众多，适建加油站、
加气站、商场以及宾馆。联系电话：1366317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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